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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的推广应用，推进生态环

保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碳达峰碳中和，

发挥环保示范工程的作用，筛选省内优秀示范工程向中国环境保护产

业协会等单位推荐推广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示范工程指采用先进生态环境保护技术、装

备、材料或创新服务模式，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工程，包括污染防治

工程、生态修复工程、资源综合利用工程、碳减排及生态环境综合治

理工程。

第三条 环保示范工程评选是依据本办法规定的评选程序，对符

合条件入选的工程项目颁发山东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荣誉证书，并采

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广泛推广宣传的活动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

第四条 申报单位及工程应具备的条件：

（一）在山东省内注册并具有独立纳税资格的单位或工程主体在

山东省内的省外单位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可由工程所属单位申报，也可由工程总承包单位

或设计、施工、主要设备制造、运营等几个单位联合申报，并有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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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。其中设计单位应持有环境工程专项设计资质设计证书，运营单

位应持有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质证书。

（三）工程采用的技术路线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、技术政策。

（四）工程总体工艺设计科学合理，主要运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

设计要求，工程采用的主体技术在国内或省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水平，

具有示范推广作用。

（五）工程竣工后已连续稳定运行一年以上，并完成自主验收，

未发生任何质量事故或其他事故，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。

（六）工程布局美观、整齐规范、施工质量优良、与周围环境协

调。

（七）运营管理规范，有完整的管理规章制度，完善的运行记录，

现场管理规范，实现文明生产。

第五条 申报单位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山东省环境保护示范工程申报表；

（二）申报工程项目情况简介（如：三废来源、流量、温度、污

染物及其浓度，治理工艺原理及流程、节能减排效果、节能减排工艺

原理、投资、占地面积、运行费用、排放指标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、

获奖情况、技术先进水平等情况）；

（三）技术说明及技术工艺流程图，申报工程项目验收报告复印

件，设计、施工合同复印件，设计图纸（总图）及设计说明书复印件，

项目合同书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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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申请单位的有效营业执照复印

件；

（五）工程设计单位的设计、施工及相关的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
（六）水、气等污染物治理工程需提供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单位

出具的工程竣工及连续稳定运行一年的监测报告；

（七）水、气等污染物治理工程需提供工程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

部门出具的工程运行管理及达标情况的证明材料；

（八）工程布局示意图和反映工程全貌及主要部位的彩色照片。

（以上材料均附电子版）。

第三章 评选程序

第六条 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单位所申

报材料审核，提出初选名单。

第七条 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初选项目进行

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听取申报单位对工程总体情况的介绍：主要技术特点，设

计、施工质量、运行、达标排放情况；

（二）考察工程运行现场；

（三）检查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和原始记录，查阅有关文件及核查

各项技术经济指标；

（四）听取业主单位对工程质量的评价意见。

第八条 现场核查专家组综合现场核查情况提出现场核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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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评审结果报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办公会批准、

签发、公布。

第十条 为获奖的环保示范工程申报单位颁发荣誉证书及牌匾；

并在协会官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进行公告宣传，并利用协会现有

业务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，进一步促进工程技术的应用

和推广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